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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和平統一進程在向前推進，大陸與台灣

地區人員往來和雙向經貿投資日益增多，兩岸經貿合

作領域與範圍進一步拓展。在兩岸人民密切往來和經

貿投資關係進一步發展並呈現出互動與日趨頻繁的同

時，既衍生了一系列經貿和民商事糾紛，有賴於通過

調解、仲裁和司法途徑的方式求得解決，並依據兩岸

共同達成的區際協議和各自的區際司法協助的有關規

定在對方法域得到認可與執行1，也伴隨着跨境犯罪數

量和形態逐漸增多並向縱深發展，其中販毒、電信詐

騙、涉黑犯罪、走私槍支彈藥、洗錢犯罪、信用卡詐

騙犯罪等表現的尤為突出。這種跨境犯罪與局限於固

定領域的犯罪相比打擊和懲治的難度更大，因為它不

僅牽涉到對犯罪的本身打擊，更牽涉到不同法域刑事

司法制度適用、銜接和協作的問題。自台灣海基會和

大陸海協會於 2009 年在南京簽署和實施《海峽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簡稱《司法互助協議》)

以來，兩岸民商事和刑事司法互助合作工作在有條不

紊地向前推進，其制度層面的配套規則在不斷地充實

和逐步完善，使得兩岸區際司法協助無論是民商事領

域還是刑事領域均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取得了較大

成績，值得慶賀。與此同時，也存在某些不盡如人意

的地方，亟需不斷改進、充實與完善。但是，與內地

和港澳司法協助相比，兩岸司法互助範圍更寬泛，成

效更顯著，尤其是在兩岸刑事司法協助方面值得港澳

警務、檢察和司法部門的參考和借鑒。 

 

 

一、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生效以來 
兩岸司法協助的發展 

 

2009 年 4 月 26 日海基會和海協會在南京簽訂了

兩岸《司法互助協定》，自同年 6 月 25 日生效以來，

兩岸司法協助的領域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其範圍

既涵蓋刑事司法協助，也包括民商事領域，除了兩岸

有共同簽署的區際司法協助協議之外，也有各自分別

頒佈區際私法及相關規定來決定是否提供司法互助事

宜。 

 

(一) 兩岸區際司法協定模式的初步構建 

兩岸《司法互助協定》雖然只有 24 條，卻構建了

當前兩岸刑事和民事合作的基本框架。該《協議》議

定的合作事項除了主要涉及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之外，

還涵蓋部分民事司法互助事項相互提供協助，包括調

查取證、文書送達、裁判文書(民商事判決和仲裁裁決)

的相互認可與執行等。所涉及的司法互助項目真可謂

包羅萬象，民刑領域兼而有之。其中，《互助協議》第

10 條規定：“雙方同意基於互惠原則，於不違反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況下，相互認可與執行民事確定

裁判與仲裁判斷(仲裁裁決)。”《互助協議》體現了

互惠原則和公共秩序保留原則，在這一問題上與“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中的兩項原則趨同。該條款(裁判認可)部

分內容為兩岸確立了相互認可與執行民商事判決與仲

裁裁決的共同法律依據。這對於兩岸民眾私權紛爭和

經貿投資糾紛，通過民事申請程序，經由雙方法院依

據共同遵循的規則和各自法律並基於互惠原則，對他

方法院的民商事判決、仲裁裁決予以認可與執行，有

助於兩岸民事司法程序運作更為順利，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兩地裁判歧異，從而減省民眾訴訟耗費。2 但就

總體來講，該《協議》僅是一個框架性協議，其規定

相對粗疏，原則性強而操作性弱，需要雙方因應實踐

需要進一步協商，解決具體操作性問題。 

與此相互適應，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8 年頒佈

《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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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簡稱《98 規定》)的基礎上，於 2009 年 5 月 14

日又出台了《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

事判決的補充規定》(簡稱《補充規定》)，確立了台

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法律效力，即經人民法院

裁定認可的台灣地區有關法院的民事判決，與大陸人

民法院具有同等的效力；明確了裁定認可的種類和範

圍，包括台灣地區有關民事判決，包括傳統民事、商

事、智慧財產權、海事等糾紛案件作出的判決；台灣

地區有關法院的民事判決和裁定、調解書、支付令以

及台灣地區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均可申請認

可；延長了申請人認可的期限，由原來 1 年增至 2 年，

與此同時，還確立了有關認可與執行申請的財產保全

制度。 

為了更好地執行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大陸最高

人民法院在深入調查研究、積極溝通協調和廣泛徵求

意見的同時，於 2010 年 12 月 26 日制定和公佈了與之

相配套的《關於人民法院辦理海峽兩岸送達文書和調

查取證司法互助案件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岸送達文

書和取證司法互助規定》)，自 2011 年 6 月 25 日《司

法互助協議》生效兩週年之際起施行。《兩岸送達文書

和取證司法互助規定》共有 5 部分內容，計 30 個條文，

全面規範和明確了人民法院辦理送達文書和調查取證

司法互助案件應遵守的基本原則、職責分工、具體辦

理程序、審查轉送時限和相關保障措施等，不僅使《司

法互助協議》有關人民法院工作的內容以司法解釋的

形式得到轉化落實，更使該《司法互助協議》的操作

性大大增強，也對人民法院開展涉台司法互助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3 在刑事司法互助方面，為配合《金

門協議》有關兩岸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遣返工作，早

在 1991 年 12 月，大陸公安機關出台了《公安部關於

實施大陸與台灣雙向遣返工作的通知》，對兩岸刑事犯

遣返的移交程序進行規範，形成了相對比較成熟的移

交程序。4 

在台灣，為了配合《司法互助協議》的有效實施，

實務運作上有所遵循，台灣地區“法務部”研擬完成

五大作業要點，包括“海峽兩岸犯罪情資交換作

業”、“海峽兩岸調查取證及罪贓移交作業要點”、

“海峽兩岸罪犯接返作業要點”、“海峽兩岸送達文

書作業要點”和“海峽兩岸緝獲遣返刑事嫌疑犯作業

要點”於 2011 年 1 月 3 日發佈，並於同日或次日生效。 

 

(二) 兩岸司法互助的聯繫主體和工作機制 

根據海基會和海協會共同簽訂的《司法互助協定》

和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相應規定，大陸司法互助

的聯繫主體為公檢法司中央國家機關，台灣地區為

“法務部”；法院系統的聯繫窗口分為兩級：最高人

民法院作為兩岸司法互助協定對台聯絡一級窗口，負

責就協定中涉及人民法院的工作事項與台灣地區主管

部門開展磋商、協調和交流以及資訊情報，指導、監

督、組織、協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辦理兩岸司法業務，

就辦理涉台調查取證司法互助案件對台直接聯絡並負

責入出口的審查把關。大陸各高級人民法院作為協議

項下人民法院對台二級聯絡窗口，負責就送達文書司

法互助具體案件的辦理對台直接聯繫並負責入出口的

審查把關，但不能就相關規則確定等抽象性、普遍性

問題直接對台磋商聯絡。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

院個案直接指定，負責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司法互助

案件。這表明，大陸人民法院採取對台兩級聯絡、內

部分級審查、直接辦理的工作模式，明確了各級人民

法院的工作職責，提高了涉台司法互助協議的有效、

及時辦理。 

在台灣，“法務部”除了承辦相關業務推動及執

行外，為了全面落實保障民眾福祉，建立多元聯繫渠

道，也授權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

署、入出國及移民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財

政部”關稅總局等機關在法令規定的範圍內，與大陸

相關部門進行相關聯繫和司法互助事宜。5。 

 

(三) 兩岸司法互助涉及的範圍和案件類型 

兩岸開展的司法互助活動十分廣泛，根據協定和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以及司法實踐操

作，送達文書和調查取證司法互助不僅適用於民商事

案件，也適用於刑事案件和行政訴訟案件；裁判認可

與執行司法互助目前明確適用於民事案件(涵蓋商事

案件)；仲裁裁決的相互認可與執行案件；罪贓移交(主

要是被害人財產返還案件)和罪犯移管(相互接受在台

灣或在大陸服刑人員返回各自區域服刑案件)司法互

助只適用於刑事案件，但實質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

相互認可和執行台灣地區刑事裁判的問題。 

大陸人民法院辦理的涉台調查取證司法互助協議

案件，已經涉及取得證言及陳述，提供書證、物證及

視聽資料，確定關係人所在或其身份、前科、進行勘

驗、檢查、鑒定和查詢等各種證據形式和取證方式。

除此之外，還出現了法律查明和遠距離視訊詢問證人

等取證請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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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實施取得的成果 
 

五年來，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

得到了有效的實施，無論是民商事司法互助還是刑事

司法互助方面均成效顯著，令人刮目相看。 

 

(一) 兩岸司法互助案件取得的顯著成效 

從 1998 年至 2006 年止，在台申請認可的絕大部

分是大陸法院的判決，扣除 91 件被駁回和 7 件移送管

轄，共計 1,242 件；2007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5 日止，台灣地區 21 個地方法院中有 19 個法院涉

及裁定認可大陸判決的實例，扣除抗告至二審的 12

件裁定，實際裁定認可的案件高達 1,448 件。7 最新

統計顯示，自 2008 年至 2013 年 9 月底，大陸人民法

院裁定認可台灣民商事判決的案件數量為 239 件。其

中，協議生效 4 週年來實際完成 232 件，結案 228 件。 

2008 年無論是台灣地區還是大陸，均無一例申請

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司法互助案件請求。隨着兩岸《司

法互助協議》生效和逐步落到實處，兩岸文書送達和

調查取證司法互助成效更加顯著，請求數量趨於成倍

快速增加態勢。2009 年台灣方面請求大陸代為文書送

達的案件數量為 1,167 件，2010 年猛增至 7,365 件，

隨後 3 年保持在 6,000 件以內，即 2011 年 5,906 件和

2012 年 5,866 件和 2013 年(1-9 月)4,605 件。相比之下，

大陸請求台灣方面文書送達案件總體數量偏少，2010

年只有 85 件，2011 年達到 270 件，但增長勢頭迅猛，

僅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別達到 1,946 件和 2,312 件。  

近五年(2009 年自協議生效以來至 2013 年 9 月)

合計，大陸人民法院共收到台灣方面請求協助送達文

書案件 24,909 件，完成 23,031 件，未結 1,878 件，結

案率達到 92.5%；請求台灣方面協助送達文書案件

4,613 件，收到回覆 3,372 件，結案率達到 73.1%。其

中，2013 年 1-9 月大陸人民法院共收到台灣方面請求

協助送達文書 4,605 件，實際完成 3,890 件，結案率達

到 84.5%；請求台灣方面協助送達文書 2,312 件，收

到回覆 1,598 件，結案率達到 69.1%。 

在調查取證方面，截至 2013 年 9 月，大陸人民法

院收到台灣方面協助調查取證案件 497 件(不包括

2013 年 10 月新增的 7 件)，分別為 2009 年 6 件、2010

年 116 件、2011 年 137 件、2012 年 122 件和 2013 年

(1-9 月)123 件。實際完成 410 件，結案率達到 82%；

請求台灣方面協助調查取證案件 234 件(包括 2013 年

10 月新增的 9 件)，分別為 2009 年 1 件、2010 年 8 件、

2011 年 12 件、2012 年 69 件和 2013 年(1-10 月)144

件。收到回覆 199 件，結案率達到 85%。其中，2013

年 1-9 月大陸人民法院共收到台灣方面請求協助調查

取證 116 件，完成 115 件，結案率達到 94%。從花費

的時間看，每件平均耗時 124 天，最短 9 天，最長接

近 1 年的時間即用了 363 天完成。 

需要說明的是，2013 年大陸請求台灣地區調查取

證的案件數量由 2009 年 1 件、2010 年 8 件、2011 年

12 件增至 2012 年 69 件和 2013 年(1-9 月)135 件，首

次超過了當年協助台灣地區調查取證的案件數量 123

件。大陸法院請求數量的快速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

與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積極採取相應的舉措，包括持續

宣傳和推動使用司法互助方式送達和取證以及要求盡

可能避免直接郵寄送達不無關係。8 

總體而言，大陸涉台送達文書和調查取證司法互

助案件呈現出持續較快增長的趨勢。而台灣地區請求

案件基本上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 

 

(二) 兩岸刑事司法互助全面合作與初步成效 

在刑事司法協助方面，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合

作範圍相當寬泛，只要屬於雙方均認為涉嫌犯罪的行

為，不分犯罪類型，都應採取措施共同打擊，尤其是

兩岸民眾共同關切的諸如電信詐騙、毒品走私及經濟

犯罪等，雙方治安機關加強合作，重點打擊這類犯罪

類型，確保了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具體來說，《協

定》主要涉及信息交換、合作範圍、協助偵辦、人員

遣返、罪犯移管和人道探視等。該《協議》在兩岸刑

事司法互助方面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據台灣地

區“法務部”統計，自 2009 年 6 月 25 日兩岸《司法

互助協議》生效起至 2014 年 4 月 15 日止，兩岸刑事

司法互助領域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其中，在通

緝犯緝捕遣返方面，台方請求 1061 件，完成 360 件，

有瑕疵需要補正的 7 件；大陸請求 12 件，完成 10 件，

1 件在進行中，另 1 件需補正。 

在犯罪情資交換方面，兩岸治安主管機關建立了

犯罪交換機制，有助於雙方利用犯罪情資的即時交換

平台，及時掌握諸如跨境電信詐騙等犯罪行動的相關

信息，並直接、有效地打擊犯罪，遏制此類犯罪案件

的發生，減少兩岸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基於此，兩

岸主管部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至 2014 年 4

月 15 日，台方請求罪犯信息交換 2,661 件，完成 1,059

件，1,600 件在進行中，2 件需補正；大陸請求 874 件，

完成 760 件，114 件在進行中。在人身自由受限制通

報方面，台方請求 656 件，完成 329 件，實際提供通

報 1,854 件；大陸沒有請求而台方主動提供 2,85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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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病死及可疑非病死通報方面，台方請求 25 件與實

際完成一致，達到 100%；大陸請求 377 件，均已完

成。與 2013 年相比，相互協助的件數呈明顯增加的趨

勢。9 

在人員遣返方面，台灣地區向大陸方面請求司法

協助 591 件，已完成 205 件；大陸向台灣方面請求司

法協助 7 件，完成 5 件。 

在罪犯移管(接返)方面，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

兩岸經由司法互助渠道，建立移管機制，在尊重當事

人意願及符合雙方法規的情形下，對於因在對方法域

判刑及監禁的民眾予以移管，並進行後續司法程序，

使之早日重返社會。目前，在大陸監獄中台灣籍服刑

人員超過 1,500 人，多數集中在沿海省份的監獄，罪

名以毒品、電信詐騙人數最多，其他有盜竊、強盜、

傷害、性侵害、過失致死等罪。 

截至 2014 年 5 月，已有超過 400 名在大陸監獄服

刑的台灣地區受刑人提出申請，其中，約 100 人經台

灣地區“法務部”審查通過，並送至大陸司法部審

核。自 2010 年以來，台灣地區向大陸方面請求罪犯移

管的司法互助案件達 394 件，大陸回應且台灣方面已

接受移管的罪犯由 2012 年 6 件、2013 年 11 件和 2014

年 14 件。與 2013 年相比，僅增加了 3 人，他們分別

在台灣再服刑 4 至 14 年。10 

在罪贓移交方面，為了有效取回罪犯移轉至境外

的所得、不法利益，《協定》第 8 條規定，在雙方不違

反己方規定的範圍內，就犯罪所得移交或變價移交事

宜給予協助。具體可通過兩岸聯繫渠道，請求移轉犯

罪不法所得，使得受害人得以獲得賠償或減輕損失，

不讓罪犯從中牟利。2013 年大陸人民法院依據《協議》

辦理涉台司法互助案件中首次出現了 3 起罪贓移交的

實例，從而實現了零的突破。而台灣地區尚無向大陸

方面移交贓款或贓物的先例。 

在協助偵辦方面，兩岸公安機關發揮協同效能，

除了交換涉及犯罪有關信息和資料、協助緝捕、遣返

刑事犯與刑事嫌疑人之外，必要時開展合作協查、偵

辦工作。《司法互助協定》生效後，兩岸已 17 次開展

同步合作共同打擊犯罪，查獲上千人。特別是 2010 年

8 月 25 日，兩岸聯手啟動最大規模的查緝詐騙集團行

動，共出動 3,268 名警力，直闖盤踞在兩岸的三大詐騙

集團的窩點，包括詐騙平台、電信平台、機房和詐騙

高手，搗毀百多個據點，逮捕 451 人，給了詐騙集團

迎頭痛擊，從而有效地震懾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11 

 
 

三、當前兩岸區際司法互助中亟待解決 
的幾個問題 

 

海峽兩岸司法互助包括民商事和刑事司法互助均

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但是，這並意味着兩岸的司

法互助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就無懈可擊、十全十

美了。歸結起來，當前兩岸在司法協助實踐中主要存

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 兩岸刑事司法互助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1. 大陸公安製作的證人詢問筆錄的證據效力 

2009 年簽署的兩岸《司法互助協議》，雖然能有

效地打擊兩岸間犯罪，但由於該《協議》第 8 條“調

查取證”的規定，是以“協助之己方法律規定”作為

準據法來提供協助，而證據評價則是依請求方的法律

進行審查，因而以被請求方的法律作為取證時的依

據，這勢必面臨證據在請求方境內的法律問題。就以

大陸公安人員對證人製作的詢問筆錄為例，在台灣地

區屬於“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明效力，除非符合

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以下有關傳聞法則

例外之規定，才能具有證據效力。在實務中認為應依

據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第 3 款有關

傳聞法之例外以判斷其證據效力。例如台灣地區“最

高法院”在 2011 年台上字第 4813 號判決中認為，大

陸地區公安機關所製作的證人筆錄，為被告以外的人

在審判外所作的書面陳述，屬於傳聞證據，除非符合

傳聞法則之例外，不得作為證據，而該公安機關非屬

台方偵查輔助機關，其所製作的證人筆錄，不能直接

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 或同條之 3 之規

定，而同條第 159 條之 4 第 1 款的公務員，僅限於台

灣方的公務員，而且證人筆錄是針對特定案件製作，

也不屬於同條第 2 款的業務文書。這就排除了大陸公

安機關協助取得的證人證言在台灣證據法上的有效性

問題，但不可否認，台灣有的地方法院曾經裁定大陸

公安機關協助取得的證人證言可以類推適用台灣“刑

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關於檢察官訊問筆錄之規

定，原則上具有證據效力。可見，兩岸證據制度的某

些差異會造成協助調查取證的諸多困惑並直接影響到

跨境證人證言的證據效力，證人在大陸公安機關面前

所作的陳述筆錄在台灣證據制度上的效力有必要通過

適當的途徑加以妥善解決。 

2. 移交被判刑人機制尚未形成 

移交被判刑人移管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並未形

成法制化的機制，而僅僅是個案和單向處理。雖然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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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司法互助協議》簽署生效後，各項協議項目有條

不紊地展開，並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與顯著成效，但是

遣返(接返)受刑事裁判確定人卻沒有獲得大的進展。

五年來，大陸方面向台方陸續移交了 14 名病重或年老

體邁的台灣服刑人員。目前，尚無台方向大陸移管的

具體實踐。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兩岸刑法及台灣區際

私法方面相關條款的規定所致，並形成法律屏障。按

照台灣“刑法”第 9 條(外國裁判服刑之效力)規定，

同一行為，雖經外國裁判確定，仍得依本法處斷。但

在外國已經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

部或一部之執行。作為調整和規範兩岸人民往來及各

種交流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也有類似的規定，其

中，第 75 條(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明定，在大陸地區

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

罰，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

行。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條文體現“一罪不二

罰”原則和“屬地保護”原則。這就意味着台灣地區

可以不受外國和大陸審判的拘束。 

大陸《刑法》第 10 條涉及對經外國法院判決領域

外犯罪的適用問題，規定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

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外國審

判，仍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

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可見，大陸從國家

主權原則出發，既可以不受外國判決的拘束，也同樣

可以不受台灣地區法院判決的約束。 

而台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達成的《司法互助協

定》第 11 條對於罪犯移管(接返)作了框架性的原則規

範，即“雙方同意基於人道、互惠原則，在請求方、

受請求方及受刑事裁判確定人(被判刑人)均同意移交

之情形下，接返(移管)受刑事裁判確定人(被判刑

人)。” 

這就意味着基於人道主義考慮，兩岸經由司法互

助渠道，建立移管機制，在尊重當事人意願及符合雙

方法規之情形下，對於因案在對方受到判刑及監禁的

民眾予以移管，並進行後續司法程序，以便早日重返

社會。考慮到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僅為綱要性的規

範，至於具體性及技術性的實務運作機制，仍有待雙

方磋商建構制度性規範。也就是說，《協定》內容是“宏

觀”宗旨，屬於框架性、原則性規範，作業要點作為

“微觀”規範需要及時跟進。 

與此相配合，台灣方面聯繫主體“法務部”已完

成五大作業要點，包括“海峽兩岸犯罪情資交換作業

要點”。其中，“作業要點”第 2 條對《司法互助協

議》中所稱“犯罪有關情資”作出明確界定，即指與

犯罪相關的情報或信息。同時第 3 條屬於提供給大陸

主管部門的信息的限制性規範，即應依台灣地區法令

規定辦理，這主要涉及到當事人的隱私權及其他信息

的使用等相關基本權利，必須與台灣現行法律體制相

符合。 

但是，有一點是無法迴避的問題，當屬《司法互

助協議》中裁判文書的相互認可與執行並不涵蓋刑事

判決書的範圍，而僅限於民事判決與仲裁裁決的部分

內容。如何將《司法互助協議》的有關刑事方面的內

容和精神逐步轉換成各法域的法律就顯得十分重要和

迫切。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 1 月 4 日，台灣“立法

院”三讀通過了“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全文共分四

章，計 25 條)，並於 2013 年 7 月 23 日施行。該法在

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於《司法互助協議》的轉化，並

為台灣地區移交被判刑人提供了法源依據。 

該法採取全“准用”的方法破解了台灣方面向大

陸、港澳移管被判刑人的法制障礙，具有一定的示範

效應。具體來說，在考量被判刑人實務需要以及兩岸

間的特殊關係等諸多主、客觀因素後，採取務實的態

度，在“跨國移交受刑人法”中規定與大陸地區及港

澳地區間接移管被判刑人“准用”與其他外國間進行

移管被判刑人的相關規定，而且其“准用”範圍沒有

任何限制。因此，無論程序規範(第 8 條、第 9 條、第

20 條)、要件規範(第 4 條、第 18 條)、同意的確認規

範(第 5 條、第 19 條)，還是執行(第 12 條)、效力規範

(第 13 條)、被判刑人向原法院尋求救濟等，均完全准

用，不受台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75 條及“港澳

關係條例”第 44 條規定的限制(第 23 條)。也就是說，

依據台灣“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與大陸地區進行《協

定》第 11 條“罪犯接返(移管)”事宜，具體接返(移管)

程序包括，台灣“法務部”之前派檢察官到大陸會見

黃某、胡某和陳某 3 人，確認返台服刑意願，具狀向

台北地方法院申請“許可執行大陸地區法院裁判”，

該法院在 2013 年 3 月中旬裁定核准，“法務部”將其

交由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派檢察官前往大陸執行作

業，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接回 3 名台灣籍被判刑人回

台服刑。12 這就意味着法定程序完備後，就可將在大

陸監獄服刑的台灣籍罪犯接回台灣地區執行。可見，

在司法實踐中，台灣方面已有依據該法成功從大陸接

回 3 名台灣籍被判刑人回台服刑的實例，但數量有

限。與 2013 年相比，時隔 1 年，新增 3 名移管被判刑

人，仍屬個案而非通案，單向而非雙向，人治主觀上

考量多於法治客觀實踐。目前，大陸在台服刑人員約

有 40 至 50 人之間，卻無一被移管的先例，這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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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過於框架性、原則性，而缺乏操作性不無關係，

而大陸也沒有出台相應的與《協議》配套的司法解釋，

法制層面上的障礙仍然存在。 

 

(二) 兩岸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待解決的問題 

從司法實踐看，歸結起來，當前兩岸在民商事司

法協助實踐中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1. 大陸法院的判決只有名義上的執行力而不具

有既判力 

當前台灣在認可大陸法院民商事判決後如何有效

執行上還存在一些障礙，如台灣地區最高法院於 2007

年 11 月 30 日就上訴人台灣長榮公司和被上訴人浙紡

公司一案作出的終審判決認為，根據“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第 74 條規定，經法院裁定認可的大陸地區民事

確定裁判，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並沒有

明定在大陸作成的民事判決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該執行名義經審核屬於台灣“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其他依法律的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

義，而不能與同條項第 1 款所稱台灣確定的終局判決

同日而語。對於大陸民事確定裁判採取“裁定認可

制”，而外國法院或港澳特區作成的民事確定判決採

行“自動承認制”，原則上不待台灣地區法院承認裁

決，只要符合承認要件，就自動發生承認的效力，彼

此之間不盡相同。在台灣，經其法院裁定認可的大陸

民事判決，應僅具有執行力而無與台灣確定判決同一

效力的既判力，債務人只能依據台灣地區“強制執行

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在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債權

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的事由發生，債務人

可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

異議之訴。13 所謂“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的事由”

是指清償、提存、抵消、免除、混同、更改、消滅時

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債權讓與、債務

承擔、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等等。14 因此，大陸民事判決和仲裁裁決經台灣地區

法院裁定認可後，如發生上述列舉的請求事由，債務

人可依法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尋求救濟。只要

債務人提供相應的擔保，就可以在台灣就同一案件以

原告的身份另行起訴，這勢必會造成“一事二訴”的

現象發生，其主要癥結在於，大陸法院的判決經台灣

地區法院裁定認可後並不具有“既判力”所致。 

否認大陸民事確定判決具有既判力，必將會造成

兩岸人民就相同的爭議重複奔波於兩岸法院，不僅損

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會沾污司法的尊嚴，使兩

岸間的民商事案件處於不確定狀態，並造成較大衝擊

和影響，其首當其衝是大量的離婚案件。依照“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規定，大陸人民法院作出的確

定離婚判決雖經台灣法院的裁定認可，也同樣無既判

力。如果大陸配偶來台就婚姻關係的效力產生爭執，

很可能出現大陸法院判決予以離婚，台灣法院卻不允

許裁判離婚，勢必導致雙方當事人的婚姻關係在台灣

地區有效，惟獨在大陸無效的跛腳婚姻現象。更有甚

者，如果第三人與當事人再婚，則後婚姻的效力也有

可能因此而發生動搖，連帶使後婚的子女也可能變成

非婚生子女，而繼承關係也會變得錯綜複雜。因此，

台灣地區“最高法院”判決一概否定在大陸作成的民

商事確定裁判具有既判力，將對兩岸人民的民商事交

往和人民生活帶來諸多的不便和困擾。 

2. 缺乏兩岸管轄權協調機制 

當前兩岸涉台民商事審判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就是兩岸法院間的平行訴訟，其原因在於兩岸法院在

管轄權方面尚未建立任何協調機制，兩岸民事訴訟法

都規定了較廣泛的管轄根據，因而在對糾紛行使管轄

權時，兩岸法院均根據各自既定規則行事，從而產生

平行訴訟。當事人在台灣法院起訴或獲得判決後，又

在大陸法院重複起訴，或對方當事人在大陸法院提起

對抗訴訟。按照大陸現行法律，平行訴訟並不被禁止。

因此，大陸法院一般不會理會當事人在台灣訴訟。其

造成的結果必然是，第一，大陸法院作出的判決很可

能與台灣法院就同一爭議作出的判決存在實質上的衝

突，使判決難以得到對方的認可與執行，最終影響爭

議的解決。第二，導致當事人利用兩岸法律規定不同，

挑選對自己有利的地區提起訴訟，以獲得有利的訴訟

地位或判決，這種擇地訴訟的行為不利於投資和經貿

糾紛的合理和公正解決。15 

 

 

四、進一步協調和完善兩岸司法協助 
的法律思考 

 

與內地和港澳特區司法協助相比，兩岸司法協助

需要協調和完善的問題相對較少，但主要分散在民商

事司法協助和刑事司法協助領域，涉及制度設計層面

和司法實踐中顯現出來的問題需要積極面對和審視，

以下謹提出相應的對策及具體設想。 

 

(一) 解決兩岸刑事司法互助的具體建議 

1. 通過認證解決證人詢問筆錄效力問題 

通過海基會和海協會認證的方式解決大陸公安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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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證人詢問筆錄的證明力。目前，兩岸經貿、文化

交流和人員往來日趨頻繁，跨越兩岸的犯罪案件也層

出不窮，亟需兩岸攜手合作，共同打擊犯罪，以維護

兩岸正常的交流與民眾的安全。如果大陸公安機關偵

查人員依職權或依互助協議所調查的傳聞證據，或製

作的證明文書及記錄文書，僅因其不具有台方司法警

察或司法警察官的身份，而認為不得適用台灣地區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之 3、之 4 關於傳聞證

據例外具有證據效力之規定，勢必妨礙事實的發現和

相關犯罪情節的認定，無法做出公正的判決，這樣做

不利於有效打擊犯罪，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無異於鼓

勵犯罪。因此，鑒於兩岸“刑事訴訟法”對於證人筆

錄的證據能力不盡相同，大陸經公安人員獲取證人筆

錄的證據在台灣地區的效力可以由兩岸民間團體即大

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通過適當認證的方式使其在台

灣地區產生證據力，便於對犯罪有關事實認定，並作

出刑事裁決。待時機成熟、條件具備時，兩岸不妨先

簽署包含民商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調查取證和文書送

達方面的區際協議，從根本上解決大陸公安對刑事證

人筆錄的證據效力問題。 

2. 出台司法解釋作具規範 

大陸應出台相應的司法解釋，對於刑事司法協助

作出具體規範，使《司法互助協議》落到實處。儘管

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的簽署和生效有官方授權，但

從其性質而言，仍屬於民間性的區際安排。該《協議》

生效後，大陸並沒有出台與之相配套的刑事司法解

釋。因此，缺乏認可台灣地區刑事判決並加以執行的

法源基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尚無台灣地區監獄移管

大陸被判刑人返回大陸服刑的實例。即使台灣從大陸

移交台籍被判刑人來台服刑人數只有區區 14 人，與實

際申請願意去台服刑的人員形成巨大的反差，也與經

台灣“法務部”審查通過的 100 人左右存在較大距

離。因此，在刑事司法互助方面，通過《協定》的方

式相互移管被判刑人的成效並沒有彰顯出來，業已成

為兩岸開展刑事司法互助的主要短板之一。當務之急

是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和公

安部有必要盡快共同制訂和出台《關於大陸移管台灣

籍被判刑人的若干規定》，對移管的對象、申請的條件

和理由、具體程序以及認可台灣地區刑事判決的相關

要件等作出明確而具體的規範。這樣做除了有助於將

《協定》中部分內容轉化成大陸的司法解釋之外，還

進一步細化了被判刑人實體和程序規範，便於實際運

作，這樣做有利於實現海峽兩岸被判刑人移管從單向

過渡到雙向、從個案過渡到建立制度化機制的軌道上。 

(二) 完善兩岸民商事司法協助的初步設想 

第一，適時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簡稱“條

例”)，解決大陸民商事判決在台灣的既判力問題。雖

然台灣當局於2009 年6 月隨着兩岸關係的變化和陸資

赴台投資等需要而對“條例”有關條款有所修改、補

充和完善，但涉及兩岸司法協助的領域未作任何調

整。目前，台灣地區“立法院”正在考慮修改和完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準備工作，筆者建議，台灣

地區的立法機構有必要對“條例”及其相關法規進行

修改、充實和完善，尤其是在“條例”中明確大陸判

決具有既判力，經裁定認可，與台灣地區判決具有同

等效力；以免除因大陸判決沒有既判力帶來的不必要

的勞煩以及司法資源的浪費，從而大大提升兩岸司法

效率，為陸資企業進入台灣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解

決其後顧之憂。具體來說，應將“條例”第 74 條修改

為：“對大陸民事判決的認可與執行准用其‘民事訴

訟法’第 402 條的規定及‘強制執行法’第 4-1 條的

規定”，除了賦予經認可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具有與

台灣地區確定判決同一的效力之外，還應擴大准予認

可的民事確定裁判的範圍，將人民法院作成的民事調

解書、支付令納入其中，以便與大陸人民法院裁定認

可與執行的民商事判決的範圍趨同或基本保持一致。

同時，在兩岸區際司法互助協議實施過程中，通過兩

會的進一步協商，增加和細化裁判認可與執行的條

件、裁判經對方認可後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等內容。 

第二，在明確管轄權範圍的同時，兩岸應當將不

方便法院原則作為處理涉台和涉陸民商事管轄權糾紛

的重要制度。承認與執行外法域判決的首要條件是原

判決法院需具有合法的管轄權。同樣，具有合法的管

轄權也是大陸和台灣地區法院認可與執行民商事判決

的先決條件。由於海峽兩岸有關管轄權的規定不盡相

同，依據各自法域法律規定對有無管轄權作出判斷

時，往往會作出完全相反的結論。16 加上，涉台或涉

陸案件在《司法互助協議》中缺乏管轄權規定的情況

下，管轄權衝突的發生在所難免，這種衝突導致行使

管轄權的法院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後所作出的

判決卻得不到有效的執行 17 ，引發大量的“重複訴

訟”，給當事人增添了無謂的訟累和負擔，造成了司

法資源的浪費，從而不利於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的提

高。因此，兩岸應當對管轄權衝突進行必要的協調。 

具體來說，一是確定相同的專屬管轄權標準，並

將其作為惟一的管轄標準，避免出現以兩個以上標準

作為相同專屬管轄案件的管轄標準。為此，無論是大

陸還是台灣地區在對各自的民事訴訟程序法進行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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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調整的同時，應當放棄一些不合理的專屬管轄

權規定。二是協調合意管轄的範圍，減少管轄權衝突。

協定管轄是當事人以意思自治的方式選擇法院管轄他

們之間發生的民商事糾紛，為兩岸相關立法所承認。

雖然合意管轄因當事人協議選擇法院的惟一性使之有

利於減少管轄權衝突，進而有助於法院判決的認可與

執行。但由於兩岸對合意管轄所要求的範圍不同，從

而使得合意管轄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此，應當

加以協調。根據大陸《民事訴訟法》第 25 條規定及其

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協議管轄受到兩方面的制約：○1

限於合同或其他財產權益方面的糾紛；○2 不得違反專

屬管轄、級別管轄和集中管轄的規定；○3 通過協議選

擇的法院應與糾紛有實際的聯繫。所謂“與糾紛有實

際的聯繫”應當綜合考察當事人的營業地、合同簽訂

地、合同履行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諸多因素。 

在司法實踐中，大陸有些法院在涉台民商事案件

管轄權問題上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對屬於專屬管

轄的案件積極行使管轄權，對不屬於專屬管轄的範圍

和有書面協議管轄的案件，只要該案件與大陸存在某

種聯繫，就應尊重當事人根據案件所涉及的各方面的

情況選擇他們認為最合理、最方便的法院解決他們之

間發生的糾紛，並依法作出公正和合理的判決。現實

情況表明，協定管轄存在適用協定管轄案件的範圍和

協議選擇法院的範圍過窄的問題，目前，大陸有必要

對《98 規定》及其《補充規定》進行整合，並適時進

行修改和補充，能否增加協議管轄的有關規定，擴大

協議管轄適用的案件範圍。具體做法是，第一，採取

排除法明確列舉排除適用的案件範圍；未被排除的事

項允許當事人通過明示協定的方式確定管轄法院。第

二，對協議選擇法院所要求的實際聯繫作擴大的廣義

解釋，使得可選擇法院的範圍有所增加。當然，在力

求對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適用範圍有所擴大的

同時，也應通過受非排他性管轄條款的限制來排除其

他法域的法院根據自身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行使管轄

權，以免當事人協議約定的管轄法院形同虛設，無法

落到實處。三是協調一致地採取“不方便法院”原

則。該原則也可稱之為“由法院選擇外法域管轄

權”，是指對爭議享有管轄權的法院放棄行使管轄權

所依據的原則。18 兩岸確立“不方便法院原則”作為

解決區際民商事管轄權衝突的一項重要司法制度，儘

管在各自的立法中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但大陸最高人

民法院在 2005 年發佈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

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第 11 條規定，

中國法院在審理涉外商事案件過程中，如發現案件存

在不方便管轄的因素(如被告提出適用“不方便法

院”原則請求，或者提出管轄權異議而受案法院認為

可以考慮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案件不涉及中國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利益；案件爭議的主要事

實不在中國境內且不適用中國法律，中國法院若受理

案件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難等七項

適用標準)，可以根據“不方便法院”原則裁定駁回原

告的起訴。其中，第 153 條規定，《紀要》中的規定可

參照適用於涉港澳台的案件。實際上，1999 年大陸法

院在審理涉港案件時已經有了適用“不方便法院原

則”的實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香港滙豐有限公司與

香港新中地產有限公司等融資合同糾紛上訴案中，根

據爭議雙方為香港公司，雙方協議約定適用香港法

律，並接受香港法院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等事實，撤銷

了廣東省高院關於行使管轄權的裁定，駁回了原告的

起訴，裁定本案應由香港法院管轄，而案中與內地銀

行的擔保糾紛則應另案處理。19 香港特區法院也不例

外，在New Link Consultants Ltd. v. Air China and 

Others案中，國航、東航和南航與香港一家公司在香

港組建一家合資公司，經營航空器材。公司清盤後就

債務分擔產生糾紛，香港公司在香港特區法院提起訴

訟後，三家內地航空公司提出管轄權抗辯。案件審理

聚焦在內地司法審判是否公正的問題上，雙方都提出

了專家證人和證據，涉及內地對國企的特殊保護、司

法審判質量、地方保護主義等方面的問題。經辦法官

認為，原告提出的關於內地司法公正的證據不外乎是

把香港法制和內地法制相比，以使法官認定香港的司

法制度比內地優越；而這正是法院不應行使的權力和

裁量。據此，法官認為，香港法院不適宜審理此案，

拒絕了原告的起訴。20  

因此，兩岸之間也可採納“不方便法院”原則，

對於不屬於專屬管轄的範圍，而大陸法院又有權管轄

的某些涉台民商事案件，如認為由台灣地區法院審理

更方便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就應動員原告向台灣地

區法院起訴，倘若原告執意要在大陸法院提起訴訟

的，即使當地中級人民法院經請示所在地高級人民法

院並獲得許可，勉強受理下來，但審理過程中確實出

現了送達、證據認證、法律適用等一些不方便的因素，

對判決今後在台認可與執行也會帶來不確定性。基於

此，引入“不方便法院”原則，不僅有助於緩解與台

灣地區法院管轄權的衝突，而且可以使大陸法院司法

任務簡便化，不致於牽涉到與大陸沒有太多聯繫的訴

訟中去，從而提高司法審判效率，便於各類民商事案

件及時、有效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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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刑事司法協助機制對港澳的啟示 
 

從總體上講，兩岸司法協助在刑事領域取得的驕

人的成績非常值得港澳特區有關部門的借鑒，主要體

現在制度層面上和實際運作的規範機制上。 

如前所述，兩岸於 2009 年簽署了《司法互助協議》

並得到有效的實施，同時建立了相關的協調機制，包

括大陸建立了一、二級聯絡窗口。其中，大陸最高人

民法院作為兩岸司法互助協定對台一級聯絡窗口，而

各高級人民法院作為協議項下人民法院對台二級聯絡

窗口，分工明確，各司其責。特別是大陸最高人民法

院與台灣地區法務主管部門在兩岸司法互助協定框架

下就《協定》執行保持每年至少兩次業務會商，目前

已先後進行十次之多，達成不少操作共識，明確了各

自的努力方向，從而有效地推進了兩岸司法互助業務

的開展。 

除了建立與《司法互助協定》有關的工作機制之

外，大陸還有配套制度跟進，2010 年大陸最高院發佈

了《兩岸送達文書和取證司法互助規定》，將《司法互

助協議》有關人民法院的工作規定轉化為司法解釋，

開通了高級人民法院辦理文書送達司法互助案件的二

級聯絡窗口，同時發佈了《人民法院辦理海峽兩岸司

法互助案件文書樣式(試行)》，對 24 種文書製作予以

詳細規範。2013 年以來，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還將認可

與執行台灣法院民事判決、認可與執行台灣仲裁裁

決、辦理接收在台灣地區的大陸居民被判刑人返回大

陸服刑案件、兩岸投資爭端調解協定的司法確認等問

題列入司法解釋的工作計劃，努力夯實涉台司法互助

的法律制度基礎。21 與之相適應，台灣方面也出台了

與《協定》有關的法規和相應的配套作業要點，為確

保《協議》在兩岸法院的全面順利執行奠定了堅實的

基礎，創造了有利的法制環境和工作機制。 

相比之下，港澳之間於 2005 年 5 月 20 日在香港

簽署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關於被判刑人移交的安排》(簡稱《安排》)，該《安

排》對移交被判刑人的一般規定、聯絡機關、移交的

條件、程序、管轄權保留、執行刑罰的程序、移交過

境問題等作出明確而詳細規範。同年 11 月 15 日時任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發佈第 21/2005 號公告，宣

佈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安排》在澳門生效施行。

與此同時，香港特區以 2005 年第 13 號法令第 13 條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移交被

判刑人士條例》作出修改，將與澳門進行被判刑人移

交的內容補充到該《條例》之中。22 截至 2014 年 7

月，《安排》已生效近 9 年時間，兩地也多次開展了被

判刑人移交活動，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澳門

累計已向香港特區移交香港被判刑居民十餘人，而尚

無香港向澳門移交澳門籍被判刑人的實例。由此可

見，兩地在移交被判刑人方面有了共同遵循的規則，

並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適用範圍狹窄、單一，避開了

很多分歧的問題，條款本身還不夠精細化，仍有待進

一步加以拓寬，以適應當今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現實

要求。 

需要專門提及的是，港澳回歸十多年來，除了港

澳之間簽署了《港澳特區被判刑人移交的安排》之外，

內地與港澳之間開展刑事司法協助既無共同“協議”

或“安排”，也無特別的法律可供遵循。但是，無論

是內地與澳門還是內地與香港，有關刑事司法協助安

排的工作的磋商一直沒有停止過。目前，內地與香港

在商談《共有司法管轄權安排》、《移交逃犯安排》和

《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內地與澳門也在商談《刑事司

法協助安排》，但困難重重，進展緩慢。 

即使在內地與港澳在刑事司法協助制度層面無實

質性突破的情況下，三地警方在共同打擊犯罪的刑事

司法協助領域的熱情不減，均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並

在區際警務合作方面業已常態化。從最初的溝通聯絡

機制轉變為長效工作機制，包括“粵港澳三地警方刑

偵主管工作會晤”的合作機制和“粵港澳警方刑事技

術部門對口業務交流會”的合作機制等。為了有效打

擊各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活動，尤其是跨境犯

罪活動，粵港澳三地警方密切合作，不僅聯合進行了

多次有針對性的打擊犯罪的專項行動，更是在日常警

務中也密切配合與合作。例如，珠海警方於 2013 年 1

月 18 日接到廣東省公安廳協助澳門警方抓捕一名重

大入室盜竊案犯罪嫌疑人的指令後，即刻根據澳門警

方提供的資訊開展調查工作，第二天珠海警方就將涉

案的澳門居民抓獲，移交澳門警方。23 這表明，澳門

與內地在逃犯移交問題上長期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

而僅限於個案處理與合作的模式，實現了“事實移

交”，並沒有形成制度層面上的機制運作，合作層次

低，容易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與困擾。 

內地與香港的合作也不例外，除了粵港澳三地警

方合作之外，早在 1988 年，香港廉政公署就與內地的

廣東等地簽署了個案協助計劃。在香港回歸祖國後，

這種協作關係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如今，內地最高人

民檢察院也加入了這個計劃。這為香港和內地共同打

擊犯罪提供了強大的支持。正是有賴於這種協作，“廣

南”、“深業”等重大而複雜的經濟犯罪案件得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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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偵破。24 

在內地與澳門之間的刑事司法合作中，兩地公檢

法機關之間在調查取證、送達文書方面合作較多，互

相移交贓款贓物方面仍然是空白。之所以在移交贓款

贓物問題上無法開展合作，就是因為只有存在一個有

罪的刑事判決才可以移交贓款贓物，而兩地之間無刑

事判決方面的安排，沒有認可的判決就無法開展合

作。澳門設想依據內地犯罪嫌疑人的授權書取得涉案

財產，但這種做法無法規範化運作。因此，如何吸取

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中的合理成分與有益經驗，在

內地與澳門刑事司法協助制度設計方面率先尋求突破

是有可能的。如果按照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綜合性

與全方位地構建內地與澳門包含民商事與刑事司法協

助內容在內的整體性區際協定模式，既不現實，也不

具有可行性，因為兩地在民商事司法協助方面已有了

三個制度性安排，而且實施效果不錯，理應繼續保持

下去。從目前情況看，內地與澳門要一攬子地簽署《刑

事司法互助安排》，其時機與條件並不成熟，其理由是

現階段有些困境和障礙一時無法突破和逾越。 

為了主權國家的合法利益和各法域各自合法利益

的實現，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需要法制化，通過制

度性安排而實現合作與協助的長期化、持續化，以此

保證個案合作的穩定性。 

就目前而言，最容易獲得突破的是內地與澳門刑

事司法協助協議的簽署，該區際刑事協定可以採取先

易後難、先局部後整體的思路推進。筆者贊同中國區

際刑事司法協助應採用的機制和模式是統分結合的模

式，所謂“統”，即有一個統一的機構負責指導、協

調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事宜，制定和簽署區際刑事司法

協助協定等。所謂“分”，就是要分階段、分步驟、

分部門和分類別制定相關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進

行相關的刑事司法協助事宜。 

在調查取證方面，港澳之間的刑事司法合作開展

得較多，尤其是互為調取銀行資料的案例上提供協

作。澳門法官一般情況下會同意香港的請求，沒有太

多要求。而香港則要求銀行相關人員進行宣誓、提交

資料、做筆錄等，惟此獲取的銀行資料才可以作為證

據使用。澳門請求香港調查取證時往往有 90%以上被

拒絕25，道理很簡單，香港方面要求較嚴，必須詳細

說明銀行賬號與犯罪有相關性，並可能就該賬號提起

刑事訴訟。如果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要有所突破，

內地與澳門不妨先在刑事司法文書送達、調查取證安

排問題上簽署區際協定，開展司法合作，這方面的分

歧較少，容易達成共識。  

另外，在內地與港澳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尚未

達成之前，借鑒兩岸行之有效的做法，設立專門歸口

管理機構負責統一辦理涉及區際司法互助業務。內地

與港澳有必要建立處理和解決刑事司法協助方面疑難

問題的協調機制，定期會晤和探討亟待解決的相關問

題，分析和梳理出多年來三地警方之間在共同打擊犯

罪和提供偵查、取證便利方面的有益嘗試，並予以提

煉和總結，從中提取未來可以區際刑事司法互助制度

化的做法，為今後達成共有司法管轄權、移交逃犯、

移交贓款贓物等方面刑事司法互助協議開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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